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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本科专业建设的通知

各普通本科高校：

我省开展本科专业优化调整工作以来，撤销停招了一批低质

过剩专业，调整重塑了一批传统落后专业，布局新增了一批新兴

交叉专业，全省本科专业布局结构明显优化、质量水平显著提升。

为进一步加强本科专业建设，巩固本科专业优化调整和一流专业

建设成果，加快形成与全省高质量发展高度契合的结构优化、特

色鲜明、有利于高质量人才培养的本科专业体系，现就进一步加

强本科专业建设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清理长期停招专业，巩固优化调整成效

严格落实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》要

求，坚决裁减“肿、繁、虚、杂、旧、僵”的专业，对我省高校停

招 5年及以上的现设专业点，予以集中清理撤销；鼓励各高校主

动撤销本校本科专业优化调整方案中明确撤停、但停招不满 5年



- 2 -

的现设专业点。

二、压减低质错位专业，推动专业招就联动

对毕业去向落实率连续 2年低于 50%的专业点，列为监控专

业，压减招生计划，限期一年整改；整改期满仍低于 50%的专业

点，暂停招生。对连续 2年均有“存在问题毕业论文”的专业点，

列为监控专业，压减招生计划，限期一年整改；经整改仍无法达

到要求者，暂停招生。除符合国家战略与特殊行业需求、冷门“绝

学”和新办的专业之外，高校对录取调剂率或转专业率超过该专

业当年招生总数 60%的专业，原则上应减少其下一年度的招生计

划。建立健全全省本科专业评价制度，“双一流”建设大学和研究

应用型大学对在全省本科专业评价中排名 70%之后（布点 10个

及以上）或第 6名之后（布点 10个以下）的专业，应暂停招生。

三、加强专业总量调控，严控招生专业规模

严格控制各高校招生专业规模，原则上“双一流”建设大学按

照本科专业设置数与在校全日制本科生数比例不高于 1：300控

制专业规模；研究应用型大学按照不高于 1：350控制专业规模；

其他应用型高校按照不高于 1：400控制专业规模；在校生低于

15000人的高校，招生专业控制在 40个以内。除新建或转设高校

外，原则上每年每所高校申请增设专业数不超过 3个，鼓励通过

“退一进一”方法增设专业。

四、规范专业设置条件，严格新增准入门槛

新增专业应满足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

准》基本要求。在申请增设专业中，对教育部专家评议同意率低

于 50%的专业，不予推荐增列；高于 50%但低于 2/3的专业，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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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属于《山西省普通高等学校新增专业建议目录》鼓励增设的专

业，原则上不予推荐增列。全省平均毕业去向落实率连续两年低

于 60%的专业原则上不予推荐增列。严控申报全省布点数超过

15个的专业（急需紧缺专业除外）。申报医学类、公安类专业须

征求相关部门意见，严控艺术类专业设置。市属高校应服务当地

经济社会发展需求，申请增设专业应报设区市政府主管部门备案。

五、推动学科交叉融合，引导设置紧缺专业

支持和鼓励高校参照教育部、省教育厅等有关行业主管部门

发布的引导性专业设置指南设置急需紧缺专业。聚焦省重点产业

领域，重点支持申报集成电路、人工智能、储能技术、高端装备、

智能制造、医学攻关、生物技术等急需紧缺专业；主动布局一批

碳达峰碳中和、量子科技、数字经济（含区块链）、生物育种等

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。支持高校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“催化

剂”，针对数字转型、医工结合、创新农品、应急处置等重点领

域系统推动学科交叉融合，推进新工科、新医科、新农科、新文

科建设，增设文理、理工、医工等交叉融合的新专业。

六、聚焦“四新”建设要求，加快传统专业改造

主动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，适应“新技术、新业

态、新模式、新产业”要求，以新工科、新医科、新农科、新文

科建设为统领，加快调整改造传统专业、长线专业，按照“四年

大动、每年微调”原则，及时修订人才培养方案，调整人才培养

目标及规格。通过优化师资队伍、重构课程体系、开发新型课程、

更新教学内容、创新教学方法和改革考核评价方式，推进专业建

设内涵式发展，努力解决传统专业、长线专业发展瓶颈。依托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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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级一流专业，深入实施“六卓越一拔尖人才培养计划”，在本科

高校建设 50个左右“卓越（拔尖）人才班”；对省级一流专业进

行改造升级后的新增设专业，经学校申请、省教育厅批准，可继

续保留省级一流专业称号。

七、推动专业三级认证，做优做强品牌专业

建立健全“保合格、上水平、追卓越”三级专业认证体系，加

大对 195个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的支持力度，引导高校国家级

一流专业建设点率先启动本科专业认证工作，统筹推进“人才培

养方案、优质教材体系、一流课程体系、实习实训平台、教育教

学改革”五位一体专业建设综合改革。持续扩大工程领域和师范

类本科专业认证组织力度，推动不低于 30%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

通过专业认证。

八、推动专业集群发展，布局组建特色学院

面向科技前沿和未来产业，聚焦未来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培养，

布局培育前瞻性、战略性、前沿性的专业集群，孵化组建一批未

来技术学院；面向产业技术升级和数字转型，聚焦产业紧缺的复

合型、应用型人才培养，着力培育产教联动深入的专业集群，孵

化组建一批与山西产业转型具有高契合度的现代产业学院；面向

行业发展和技术需求，聚焦行业关键技术人才培养，以关键核心

技术研发和重大问题解决推动专业交叉融合，孵化组建一批行业

特色鲜明、示范带动明显的专业特色学院。

九、健全专业激励机制，加大教育资源投入

将专业优化调整及其与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纳入高

校年度综合考核指标体系。对开设急需紧缺与新兴专业、毕业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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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落实率或留晋率高于全省平均值的专业、国家和省级一流专业

建设点、通过国家认证（评估）专业和教育部“四新”项目建设专

业，以及在全省专业综合评价中获优秀的专业，加大政策扶持力

度，从教学资源、平台建设、招生计划和专项经费分配等方面提

供保障。高校应完善相应专业设置与建设激励机制，持续推动专

业结构优化。

山西省教育厅

2023年 2月 6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
